
雲林縣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 

一、 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1 條。  

      (二)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 8 條至 13 條。  

二、 目的：藉由服務之提供以紓解因緊急事故或家庭長期照顧之壓力，增加家庭照顧者與其       

           他家庭成員互動或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提昇家庭照顧者生活品質。 

三、服務對象： 

    (一)居住本縣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經需求評估核定有臨時或短期照顧服務需求之身心障    

        礙者，並依據「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 9 條及第 9-1 條須符合以下條件 

        者： 

 1、家庭照顧者未使用長期照顧喘息服務者。 

 2、家庭照顧者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 

 3、身心障礙者同一時段未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或居家照顧服務。 

 4、聘僱看護（傭）。 

 (二)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聘僱之外籍看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外籍看護工無法協助照顧持續達三十日以上。 

 2.外籍看護工照顧領有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身心障礙者，於外籍看護工   

   因故無法協助照顧，並符合下列情形: 

 (1)獨居(僅與外籍家庭看護工同住) 



 (2)主要照顧者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3)與身心障礙者共同生活之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其中一    

     人一為身心障礙者。 

 (三)身心障礙者未接受醫院住院治療。 

 (四)開放設籍外縣市但居住本縣之身心障礙家庭申請服務。 

四、辦理方式： 

 (一)定點照顧:每次最低服務時數為 2 小時，每日服務時數不得超過 8 小時。 

 (二)在宅照顧服務:每次服務最少 2 小時，每日服務不得超過 8 小時。 

五、服務項目: 

本服務臨時照顧服務內容以陪伴身心障礙者，受托期間之安全為限，有特殊情況經評估

確有實際需要者，得提供下列服務，但不提供到學校陪讀、訓練、到機構照顧或接送（上

下學、上下班、到機構等）、侵入性醫療（鼻胃管、尿管、氣切管）服務、洗腎例行性

回診之服務。 

(一)協助膳食。 

    臨時照顧：僅提供餵食協助，案家需事先將食物準備好。 

(二)簡易身體照顧服務。 

   臨時照顧：協助受服務者身體照顧。如協助如廁、換尿布、翻身、拍背、肢體關節活

動(不得要求專業性復健)、上下床、個人清潔(僅擦澡)等，服務期間可提供換尿片、換衣

服等工作，讓受服務者在接受服務期間保持清潔。 



  (三)臨時性之陪同就醫。（限雲林醫療院所） 

     1.兒童個案或心智障礙者需有家屬一同前往。 

     2.成人受服務者需經社工員評估其能力、狀況是否適合由服務員單獨前往或仍需家   

       屬陪同。 

     3.復健、療育、傳統民俗治療不在服務範圍內。 

  (四)在宅安全照顧： 

      1.以確保服務期間受服務者之安全為主，受服務者家庭不能強制服務員提供教 

        學、陪讀及復健等服務。 

      2.家長外出時，服務員只負責照顧受服務者，若於同一服務時段，家中有其他手 

        足需照顧，則家長須另自費申請其他服務員，否則不予照顧。 

   (五)陪同從事休閒活動： 

      1.需經社工員評估受服務者之狀況，是否適合服務員單獨帶出或仍需有家屬陪同。 

      2.服務員不提供陪同受服務者工作(例如:買賣股票、販售公益彩券等)之服務， 

六、補助時數: 

    輕度及中度每一個案合併全年最高補助 150 小時，重度及極重度每一個案合併全年 

    最高補助 196 小時。「不足全年度之申請者，按實際申請月份比例，補助核定時數(採   

    無條件進入法)」 

七、實施原則: 

    (1)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員配置比例按服務對象障礙程度以一比六遴用，並由專人    



        督導。  

    (2)受託單位應與案家訂定合約，明定服務方式與內容等。  

    (3)受託單位應與服務員訂定合約，明定服務員工作須知。 

八、申請服務程序：檢齊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向受託單位申 

    請。 

九、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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